
附件1

湖南省财政票据用票单位基本情况表

填报单位 （公章）
填报日期：

	单位名称
	　
	购领证号
	　
	单位

编码
	　

	地  址
	　
	邮  编
	　

	单位负责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财务负责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票据经办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备注：请各单位如实填报。年检后如有变动，应及时将变动情况书面上报。

附件2

2022年度湖南省非税收入票据年检情况表

填报单位：（公章）                                                  数量单位：份  金额单位：元             

	主 要 内 容
	自 查 情 况
	非税收入管理机构

审核意见

	（一）是否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制度，按规定办理非税收入票据的领用、发放、核销及销毁等手续。

1、是否按规定办理《购领证》;用票单位撤消、改组、合并或非税收入项目取消后，是否及时办理《购领证》的变更或注销手续。

2、是否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票据的领用、发放、使用、保管、核销、销毁、年检及稽查等制度。                                                                           

3、是否按规定领用、发放、核销及销毁非税收入票据。

4、是否本着节约的原则合理使用非税收入票据，未造成浪费。
	　
	

	（二）是否按规定保管非税收入票据和《购领证》。

1、是否指定专人负责非税收入票据和《购领证》保管；是否因保管不善造成非税收入票据或《购领证》毁损、灭失；发现非税收入票据或《购领证》毁损、灭失，是否及时查明原因，登报申明作废并向非税收入管理机构报告。

2、已使用的非税收入票据存根或因政策变更等原因作废的非税收入票据，是否按规定妥善保管。

3、集中汇缴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一联是否按规定妥善保管。
	　
	

	（三）本年度空白作废一般缴款书的数量。
	　
	  

	（四）本年销毁已使用的票据存根或因政策变更等原因作废的票据数量。
	
	

	（五）是否按规定使用非税收入票据。

1、是否按规定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有无转让、出借、代开非税收入票据的行为；有无私自印制、伪造、买卖非税收入票据或使用非法非税收入票据的行为。

2、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非税收入票据；有无相互混用或串用非税收入票据的现象。

3、是否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取款项，有无擅自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的行为。

4、是否按规定填开非税收入票据，填开字迹是否清楚，内容是否真实完整，印章是否齐全，有无涂改、挖补、撕毁等现象。
	　
	

	（六）领用的非税收入票据是否实现了电子化管理。
	　
	

	（七）是否有其他违反非税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
	　
	

	（八）非税收入票据开票金额。
	　
	

	（九）已确认为单位执收收入的金额。
	
	结算统计部门意见
	

	（十）在途资金。
	
	
	


单位负责人：           送检人：           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经办人：           审核人：

附件3

2022年度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清查表

填报单位：（公章）
                                                                                                                     数量单位：份


金额单位：元

	票  据  名  称
	上年结存

数   量 
	本年领用

数   量
	本 年 使 用 数 量
	本 年 填 开 金 额
	年末结存

数量及票号

	
	
	
	合计
	其      中
	开票金额
	缴存金额
	开票额与

缴存额差异
	

	
	
	
	
	缴存数量
	作废数量
	遗失数量
	其 他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直接缴款）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集中汇缴）
	　
	　
	　
	　
	　
	　
	　
	　
	　
	　
	

	
	　
	　
	　
	　
	　
	　
	　
	　
	　
	　
	

	
	　
	　
	　
	　
	　
	　
	　
	　
	　
	　
	

	非税收入电子缴款
收据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送检人：  



票据专管员：







说明：1、一般缴款书指：一般缴款书（手工、电脑）、集中汇缴（手工、电脑）；

2、本表平衡关系：上年结存数量+本年购领数量=本年使用数量（合计）+年末结存数量；

3、本表中票据起止号码按连续段号填写；

4、本表中“作废数量”包括正常作废数量和空白作废数量。
附件4

2022年度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清查表

填报单位：（公章）
                                                                                                                     数量单位：份


金额单位：元

	票  据  名  称
	上年结存数量 
	本年领用数量
	本    年    使    用
	年末结存数量
	起止号码

	
	
	
	数量
	起止号码
	开票金额
	缴存金额
	
	

	
	
	
	缴存数量
	作废数量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送检人：  


票据专管员：






说明：1、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指：学杂费、定额、待结算转非税收入等收据；

2、本表平衡关系：上年结存数量+本年购领数量=本年使用数量+年末结存数量；

3、本表中票据起止号码按连续段号填写。
附件5

2022年度湖南省其他财政票据清查表
填报单位：（公章）
                                                                                                                     数量单位：份

金额单位：元
	票  据  名  称
	上年结存数量 
	本年领用数量
	本    年    使    用
	年末结存数量
	起止号码
	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审核

	
	
	
	数  量
	起止号码
	开票金额
	
	
	

	　
	　
	　
	　
	　
	　
	　
	　
	抽检的票据数量
及号段
	

	　
	　
	　
	　
	　
	　
	　
	　
	
	

	　
	　
	　
	　
	　
	　
	　
	　
	
	

	　
	　
	　
	　
	　
	　
	　
	　
	
	

	　
	　
	　
	　
	
	　
	　
	　
	
	

	　
	　
	　
	　
	
	　
	　
	　
	作废处理的票据数量及号段
	

	　
	　
	　
	　
	　
	　
	　
	　
	
	

	　
	　
	　
	　
	　
	　
	　
	　
	
	

	　
	　
	　
	　
	　
	　
	　
	　
	
	

	　
	　
	　
	　
	　
	　
	　
	　
	结转次年的票据数量及号段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送检人：  

票据专管员：




说明：1、其他财政票据指：往来收据、村民委员会收据、社团收据、社保基金收据、门诊收据、住院收据、捐赠收据等；

2、本表除“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审核”项目由负责年检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填写外，其他项目由购领票据单位填写；

3、本表平衡关系：上年结存数量+本年购领数量=本年使用数量+年末结存数量；

4、本表中票据起止号码按连续段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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